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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于2015年5月15日以电话和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5年5月20日在公司

一楼会议室召开。除监事楼亦雄先生因出差，授权委托监事吕剑先生代为表决外，

监事会成员其余4人均出席了现场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

的监事5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浩初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现场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条件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对自身情况及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要求与实质条件。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巴士在线”）100%的股权，同时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均为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者

互为前提，如其中任何一项未获批准或未能实施，则本次交易将不予实施。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巴士在线 100%的股权，交易对方为

巴士在线的全体股东，包括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士控股”）等 5

家企业，以及周旭辉等 37名自然人。标的资产定价为 168,503.30 万元，以发行股

份与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 

为巩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并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之目的，公司拟向第

一大股东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纪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

29,000,000 股，募集配套资金 34,394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将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

额的 100%。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中巴士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周旭辉将持有公司超

过 5%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认购方天纪投资

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因此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具体方案如

下： 

2.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2.1.1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1.2 发行股份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1.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巴士控股、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昌佳创实业有

限公司、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等 5家企业，以及周旭辉、

格日勒图、高霞、葛伟、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付杰、夏秋红、武新明、柴志

峰、齐斌、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方、张俊、赵铁栓、蔡洪雄、王志强、孟梦

雅、袁博、周文国、邓欢、高军、罗爱莲、舒云、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春萍、

熊小勇、周远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昱平等 37名自然人。 

认购方式为各发行对象以其分别持有的巴士在线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其

中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周旭辉、齐斌等 3名认购对象将以其所持全部

巴士在线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其余 39名认购对象将以其所持巴士在线股权中

的 75%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其余 25%的股权以现金方式支付。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1.4 标的资产定价 

标的资产巴士在线 100%股权由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

司以 2014年 12月 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 471 号《资产评估报告》，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

的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168,503.30 万元。 

公司与交易对方根据收益法的评估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巴士在线 100%股权交

易价格为 168,503.30万元。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1.5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本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根据上述定价原则，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11.86元/股。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送股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份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的调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1.6 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向巴士在线全体股东发行的股份共计 114,585,062 股，按每股发行价

格计算，公司将向巴士在线全体股东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支付的对价金额合计为

1,358,978,835元。 

如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送股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将作相应的调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1.7 股票限售期 

公司本次向巴士在线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股票限售期分别如下： 

（1）巴士控股、高霞等 2名巴士在线股东以巴士在线股权认购的公司股份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也不得设定任何第三方权利。前述锁定期届满

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

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2）巴士在线股东王丽玲取得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

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 36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



 

净利润均不低于同期相应指标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股份数

量计算如下：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人各自认购的股份数量。“截止当期

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应分别按照标的公司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并以孰低

者为准。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

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3）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夏秋红、吴旻、邓长春、杨方、孟梦雅等 6名巴

士在线股东以巴士在线股权认购而取得的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

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不低于同期相应指标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转让

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计算如下：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

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补偿义务人各自认购的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

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应分别按照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的净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并以孰低者为准。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

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

定、规则办理。 

（4）高军、邓欢等 2名巴士在线股东取得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持续拥有巴

士在线的部分股权已满 12 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持续拥有巴士在线的其他部分股权不满 12 个月，以该等股权认

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

均不低于同期相应指标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

份数量计算如下：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

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人各自认购的股份数

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应分别按

照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

并以孰低者为准。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5）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葛伟、付杰、柴志峰、

张俊、赵铁栓、黄金辉、袁博、舒云、宋宏生、方莉、张昱平等 13名巴士在线股东，

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24个月内，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

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 60%。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

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

规则办理。 

（6）熊小勇、张世强、姚婷、周远新等 4名巴士在线股东取得公司本次发行的

股份时，持续拥有巴士在线的部分股权已满 12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

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持续拥有巴士在线的其他部分股权不满

12 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24个月内，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不得超过

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 60%。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

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

规定、规则办理。 

（7）格日勒图、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武新明、蔡洪雄、王志强、罗爱

莲、段春萍、龚天佐、周文国等 11 名巴士在线股东以巴士在线股权认购而取得的

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24 个月

内，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公

司股份数量的 60%。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8）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周旭辉、齐斌等 3名巴士在线股东如

取得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持续拥有巴士在线的股权不足 12 个月的，则认购的

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如取得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

持续拥有巴士在线的股权已满 12 个月的，则认购的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

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1.8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1.9 期间损益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内所产生的收益归公司享有，所发生的亏

损由巴士在线的控股股东巴士控股与实际控制人王献蜀承担。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1.10 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于本次发行前的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

股东按照发行后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1.11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如果公司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则该有效

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2.2.1 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2 发行股份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00元。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天纪投资，认购方以现金方式认购。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4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

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根据上述定价原则，本次发行价格为 11.86元/股。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送股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份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的调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5 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合计为 29,000,000股。 

如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送股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将作相应的调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6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根据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与发行价格，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34,394 万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100%。募集资金扣除本次交易

中介机构费用后将全部用作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不足部分以自有资金支付。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7 股票限售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

让，之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8 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9 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完成后，公司于本次发行前的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

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10 决议有效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如果公

司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

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尚需经公司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1）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巴士在线 100%股权，标的公司巴士在线涉

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文件、报批程序符

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审批事项，公司已在编制的《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详

细披露已经完成的审批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

特别提示。 

（2）本次交易拟购买的巴士在线股权权属清晰，巴士在线全体股东合法拥有巴

士在线 100%的股权，所有权完整，巴士在线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

情况。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项

的规定。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也有利于公司在人员、

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 

（4）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



 

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

有效性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交易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交易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公司监事会认为： 

（一）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和胜任能力 

评估机构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和有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具备专业

胜任能力。 

评估机构及签字评估师与本公司及交易各方、目标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益，其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

正、科学的原则。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在执行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市场

通用惯例和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价

值参考依据。评估机构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标的资产价

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择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本次资产原则，

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四）评估定价的公允性与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本次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

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客观性、独立性、公正性、科学性原则，

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评

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结论合理。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涉及审计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确认并同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目标公司巴士在线2013年度、

2014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出具的中汇会审（2015）2250号《审计报告》和公司

2014年备考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出具的中汇会审（2015）2251号《备考审计报告》。确

认并同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就目标公司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评估

价值进行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471号《评估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审议通过《关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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